

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汕环陆河告﹝2021﹞4号                  
	项目名称
	陆河县传染病医院新建项目

	建设地点
	河田镇上径村与水唇镇水唇村交界处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18000

	建设单位
	陆河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傅木洪

	联系人
	邱海明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1392790****

	项目投资(万元)
	18498
	环保投资(万元)
	212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2年4月15日

	告知承诺制审批依据
	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0﹞13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56号）。该项目属于告知承诺制审批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河田镇上径村与水唇镇水唇村交界处（项目中心坐标为：东经115°42′12.704″，北纬23°18′47.335″）总投资18498万元，总占地面积18000m2，总建筑面积15980m2，包括1栋4层住院楼、1栋3层门诊医技楼和1栋2层后勤办公楼。医院为专科医院类别中传染病专科医院服务类别，编制床位数为140张。设置临床科室：急诊科、呼吸科、消化科、综合科和预防保健科、药房、检验科、影像科、B超室、心电图室、手术室、消毒供应室、病案室等。院内绿化率30%，拟编制医护人员60名。项目设置医务人员60人，项目内设置食堂，不设住宿（设有部分夜班休息室），在项目内用餐医务人员为60人。工作制度实行3班制，每日工作24小时，年开工天数按365日计。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请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承诺书内容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程序开展项目竣工验收。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2021年8月16日



